
银川市市政管理局权责清单（行政许可）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1
供热经营

许可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0114044000

银川市政管

理局

银川市政管

理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供热条例》（2012
年）

第十六条 设立供热单

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热源；（二）

有符合国家标准且与供热

规模相适应的供热设施；

（三）有固定的符合安全

条件的经营场所；（四）有

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

金；（五）有相应从业资格

的供热技术人员和安全管

理人员；（六）有完善的管

理制度、服务规范和健全

的经营方案；（七）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的，设区的

市、县（市）供热主管部

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三十日内作出决定。供热

单位取得供热经营许可证

后，方可从事供热经营活

动。

本条例实施前设立的供热

单位符合前款规定的，供

1.受理责任：公示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

《宁夏回族自治区

供热条例》，对书面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是否同意核发

许可证的审核意见、

组织现场检查验收，

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力；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

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

可的制发送达许可

证，信息公开。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

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

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

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

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

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

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

明、解释，提供准确、可

靠的信息。”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

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

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

分别作出处理：（一）申

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

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

申请人不受理；（二）申

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

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

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1. 行 政 机

关；

2. 相 关 工

作人员（受

理人、决定

人、告知送

达人、监管

人、法定代

表人或分

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

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申请人准予核

发许可证或者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核发许可证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

的申请人不予核发

许可证或者不在法

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核发许可证决定的；

4.在受理、审查、决

定行政许可过程中，

未向申请人、利害关

系人履行法定告知

义务的；

5.申请人提交的申

请材料不齐全、不符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热主管部门应当核发供热

经营许可证。

供热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

为四年。

【地方性法规】《银川市

城市供热条例》（2022修
订）

第十五条 设立供热单

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热源；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且

与供热规模相适应的供热

设施；（三）有固定的符

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四）有与经营规模相适

应的资金；（五）有相应

从业资格的供热技术人员

和 安 全 管 理 人 员 ；

（六）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服务规范和健全的经营方

案；（七）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的，供热主

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

供热单位取得供热经营许

可证后，方可从事供热经

营活动。

本条例实施前设立的供热

单位符合前款规定的，供

5.事中事后监管责

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机制和管

理制度，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依法采

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

机关申请；（三）申请材

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

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四）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

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五）

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

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

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

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

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

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

凭证。

2-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

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

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

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

合法定形式，未一次

告知申请人必须补

正的全部内容的；

6.未依法说明不受

理行政许可申请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的

理由的；

7.依法应当举行听

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8.行政机关违法实

施行政许可，给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的；

9.不依法履行监督

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影响供热质量安全

的；

10.工作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的；

11.工作人员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热主管部门应当核发供热

经营许可证。

供热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

为四年。

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

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

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

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

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

员进行核查。”
2-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四十七条 “行政许可

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

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

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

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

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

日内组织听证。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不承担行政机

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3-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

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

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

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

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
3-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八条 “申请人的

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

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

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

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
4-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四十四条 “条行政机

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

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

测、检疫印章。”
4-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

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5-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订）

第六十条“上级行政机关

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

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

施中的违法行为。”

5-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

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

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

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

任。 行政机关依法对被许

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

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

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

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

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

检查记录。 行政机关应当

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

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

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

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

事项活动情况”。
6.《宁夏回族自治区供热条

例》（2012年）

第十六条 “设立供热单

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热源；（二）

有符合国家标准且与供热

规模相适应的供热设施；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三）有固定的符合安全

条件的经营场所；（四）

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

资金；（五）有相应从业

资格的供热技术人员和安

全管理人员；（六）有完

善的管理制度、服务规范

和健全的经营方案；（七）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符合前款规定的，设

区的市、县（市）供热主

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

供热单位取得供热经营许

可证后，方可从事供热经

营活动。”
本条例实施前设立的供热

单位符合前款规定的，供

热主管部门应当核发供热

经营许可证。供热经营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四年。

6-2.【地方性法规】《银川

市城市供热条例》（2022
年修订）

第十五条 设立供热单

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热源；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且

与供热规模相适应的供热

设施；（三）有固定的符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四）有与经营规模相适

应的资金；（五）有相应

从业资格的供热技术人员

和安全管理人员；（六）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服务

规范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的，供热主

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

供热单位取得供热经营许

可证后，方可从事供热经

营活动。

本条例实施前设立的供热

单位符合前款规定的，供

热主管部门应当核发供热

经营许可证。

供热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

为四年。

2
建筑垃圾

运输经营

许可

行政

许可
01A0007000 银川市政管

理局

银川市政管

理局

【地方性法规】《银川市

建筑垃圾管理条例》（2018
修订）

第十条 从事建筑垃圾运

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营利法

人，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满足需要的停车场及与经

1.受理责任：公示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

《银川市建筑垃圾

管理条例》，对书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

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

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

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

1. 行 政 机

关；

2. 相 关 工

作人员（受

理人、决定

人、告知送

达人、监管

人、法定代

表人或分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

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申请人准予核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营业务相适应的配套设

施；

（二）依法取得《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营

运证》，有符合道路货物

运输规定条件的驾驶人

员；

（三）运输车辆安装全密

闭运输机械装置，并按照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管理规

范的要求，喷涂车身颜色、

车辆标识，安装智能管控

系统；

（四）有健全的企业管理

制度。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在接

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

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条

件的，核发建筑垃圾处置

证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专

用牌；对不符合条件的，

书面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是否同意核发

许可证的审核意见、

组织现场检查验收，

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力；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

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

可的制发送达许可

证，信息公开。

5.事中事后监管责

任：建立实施监督检

查的运行机制和管

理制度，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依法采

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

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

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

明、解释，提供准确、可

靠的信息。”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

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

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

分别作出处理：（一）申

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

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

申请人不受理；（二）申

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

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

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

机关申请；（三）申请材

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

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

场更正；（四）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

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五）

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

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

管领导） 发许可证或者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核发许可证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

的申请人不予核发

许可证或者不在法

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核发许可证决定的；

4.在受理、审查、决

定行政许可过程中，

未向申请人、利害关

系人履行法定告知

义务的；

5.申请人提交的申

请材料不齐全、不符

合法定形式，未一次

告知申请人必须补

正的全部内容的；

6.未依法说明不受

理行政许可申请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的

理由的；

7.依法应当举行听

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8.行政机关违法实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

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

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

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

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

凭证。

2-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

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

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

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

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

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

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

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

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

员进行核查。”
2-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七条 “行政许可

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

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

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

施行政许可，给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的；

9.不依法履行监督

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工作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的；

11.工作人员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

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

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

日内组织听证。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不承担行政机

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3-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

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

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

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

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
3-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三十八条 “申请人的

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

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

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

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
4-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年修正）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第四十四条 “条行政机

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

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

测、检疫印章。”
4-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

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5-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订）

第六十条“上级行政机关

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

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

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

施中的违法行为。”

5-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19修正）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

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

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

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

任。 行政机关依法对被许

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

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

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

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

检查记录。 行政机关应当

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

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

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

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

事项活动情况”
6.《银川市建筑垃圾管理条

例》（2018 修订）：第十

条 “从事建筑垃圾运输

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一）依法

注册的营利法人，有固定

的办公场所、满足需要的

停车场及与经营业务相适

应的配套设施；（二）依

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车辆营运证》，

有符合道路货物运输规定

条件的驾驶人员；（三）

运输车辆安装全密闭运输

机械装置，并按照建筑垃

圾运输车辆管理规范的要

求，喷涂车身颜色、车辆

标识，安装智能管控系统；

（四）有健全的企业管理

制度。市城市管理部门应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对

符合条件的，核发建筑垃

圾处置证和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专用牌；对不符合条

件的，书面告知理由。”


